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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会MEPC.1/Circ.883/Rev.1通函

（2021年 12月 15日）

单一监测仪器故障时持续合规性的指示以及废气清洗系统

（EGCS）不符合 EGCS指南规定时应采取的建议行动导则

1 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在其第 74届会议（2019年 5月 13日至 17日）上，批准了《单

一监测仪器故障时持续合规性的指示以及废气清洗系统（EGCS）不符合 2015 EGCS 指南

（MEPC.259(68)决议）规定时应采取的建议行动导则》（环保会MEPC.1/Circ.883通函）。

2 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在其第 77届会议（2021年 11月 22日至 26日）上，通过环保

会MEPC.340(77)决议《2021年废气清洗系统指南（2021EGCS 指南）》。

3 认识到有必要扩大环保会 MEPC.1/Circ.883 通函的范围至也包括按照环保会

MEPC.184(59)决议《2009EGCS 指南》和环保会 MEPC.340(77)决议《2021EGCS 指南》安装

的 EGCS，MEPC77 批准了《单一监测仪器故障时持续合规性的指示以及废气清洗系统（EGCS）
不符合 EGCS 指南规定时应采取的建议行动导则》，其文本载于附件。

4 提请各成员国政府使主管机关、港口国控制当局、行业、相关航运组织、航运公司

和其他利益相关方注意附件中的导则。

5 本通函废除环保会MEPC.1/Circ.883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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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单一监测仪器故障时持续合规性的指示以及废气清洗系统

（EGCS）不符合 EGCS指南
①
规定时应采取的建议行动导则

系统故障

1 废气清洗系统（EGCS）故障是指导致排放超标的任何情况，但本导则第 7 节和第 8
节中所述的短时间的临时排放超标情况，或者第 9节至第 11节中所述的传感器故障时持续

合规性的临时指示除外。

2 故障发生（例如触发报警）后，船舶应尽可能采取措施确定和解决故障。

3 船舶营运人应按照 EGCS发证时批准的《废气清洗系统—技术手册》或 EGCS 制造

商提供的其他文件中规定的程序识别和解决故障。

4 EGCS 制造商规定的故障诊断流程中应描述如何在合理的时间内确定是否系统本身

工作不正常、系统故障是否必须通过调整和/或修理解决。程序中应说明会触发监测报警的

事件或其他洗涤器故障的证据（例如泵流量）以及识别和解决故障的流程。故障诊断流程应

至少包括下列内容：

.1 船舶营运人用于识别故障的清单；和

.2 识别故障后可采取的解决故障的纠正行动清单。

5 EGCS 故障事件应纳入 EGCS 记录簿，包括故障开始的日期和时间，故障持续时间，

故障如何解决，采取的解决故障的行动和任何必要的后续行动。

6 不能纠正的系统故障视作故障。如果 EGCS不能在最多一小时内恢复到合规状态，

船舶应随即转换至合规燃油。如果船上没有合规燃油或没有足够数量的合规燃油，应向相关

当局（包括船舶主管机关和相关港口国）提交加装合规燃油或进行修理工作的行动方案，并

获得其同意。

短期超标

7 短期临时排放超标是指短期最大适用排放率超标。短期不符合可能是由于废气流量

突然变化或 EGCS 传感器动态响应。传感器测取读数和 EGCS 装置响应之间的时间间隔也

可能触发连续排放监测设备报警。因此，排放率记录输出中的短时间排放超标和/或单独的

峰值并不一定意味着不符合排放超标，且不应视作违反要求。

8 EGCS 制造商应在核准 EGCS 时批准的 EGCS 技术手册中详细说明可能导致短期临

时排放超标的典型操作条件和这些超标限制。

传感器故障时持续合规性的临时指示

9 发动机运行时使用的燃油硫含量不变且洗涤水流量/发动机负荷比率恒定的情况下，

根据 EGCS指南
②
，所有监测的参数（如排放比值、洗涤水 PH值等）都是相互关联的，互

相依赖。如果其中一个参数发生重大改变，其他参数也必定会发生改变。

10 这种相互关联也作为仪器故障的指示；即如果单一传感器信号开始偏离或甚至不显

示，对其他参数的影响可表明信号改变是否由传感器故障引起的，或 EGCS 本身的性能是

否已发生改变。如果其他参数仍处于正常水平，可能说明只是仪器故障而不是废气和排放水

排放不达标。

11 如果故障发生于排放比或排放水（pH、PAH、混浊度）监测仪器，船舶应保留临

时指示的记录以证明合规。文件记录和行动应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1 可使用故障发生时手动或自动记录的数据，以确认所记录的 EGCS 性能相关的所有

其他数据值与故障发生前的值一致；

.2 船舶营运人应从故障开始时记录受影响的燃油燃烧装置使用的不同等级燃油的硫

含量；

.3 船舶营运人应将监测设备的故障记入日志，并（对于方案 A）记录所有可表明运转

① 环保会MEPC.184(59)、MEPC.259(68)和MEPC.340(77)决议。

② 环保会MEPC.184(59)、MEPC.259(68)和MEPC.340(77)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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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的参数。该记录可作为证明合规性的替代文件，直至故障被纠正；和

.4 应尽实际可行对发生故障的监测设备进行修理或更换。

通知相关当局

12 任何持续 1 小时以上的 EGCS 故障或重复故障应向船旗国主管机关和港口国主管

机关报告，并对船舶营运人正采取的解决故障的步骤进行说明。船旗国主管机关和港口国主

管机关可考虑这些信息和其他相关情况，以确定在 EGCS 发生故障时应采取的适当行动。

一旦船舶在特殊情况下需要在不符合规定的情况下继续其预定航程，应通知相关港口国以便

按照公约要求决定采取适当行动。


